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創新應用設計碩士班VCD附件08（申請創作發表門檻用/114.10更新）

創作展演申請表
	中文姓名
	
	[bookmark: _GoBack]學號
	
	申請種類
	□個展  □聯展

	英文姓名
	

（須與護照相同）
	申請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
	
	展演地點
	 

	聯絡電話
	
	E-mail
	

	展演題目
	

	展演內容概述
	

	研 究 生 簽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)

	  推薦意見：※ 本人  □ 同意  □ 不同意   該生舉辦此次展演

	  指 導 教 授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系 主 任  簽 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(系辦留存) 


展演審查結果憑證
	學號
	
	中文姓名
	
	申請種類
	□個展  □聯展

	英文姓名
	
（須與護照相同）
	申請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
	
	展演地點
	 

	審查結果
概述
	


□通過     □不通過


(學生留存)


	審查結果以E-mail通知
